
 

全国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
 

卫行指委［2017］12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关于举办第二届全国职业院校助产专业技能大赛的通知 
 

各有关院校： 

为进一步提升全国职业院校助产专业人才培养质量，促进各院校教学团队的交流

学习，探索助产专业技能教学改革，全国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（简称“卫生

行指委”）决定于 2017 年 6 月 29 日至 7月 1日在福建省漳州市举办第二届全国职业

院校助产专业技能大赛。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比赛名称   

第二届全国职业院校助产专业技能大赛 

二、组织机构  

主办单位：全国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

承办单位：卫生行指委助产专业分委员会 

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

    三、比赛时间  2017 年 6 月 29 日报到，30 日比赛，7月 1日撤赛。 

四、比赛地点 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

五、比赛项目及组队要求 

    （一）比赛项目 

1.理论竞赛 

（1）一名选手参赛：赛前 10 天，各院校自荐抽取年级（各校一个年级），组委

会随机抽取三名学生（备选）。最终各校从备选三名学生中自定一名选手到场参加理

论竞赛。  

（2）比赛方式：笔试。以案例分析的方式，测试与“正常分娩”相关的专业实

务及实践能力。 

2. 团队技能比赛 



 

（1）比赛项目：产前外阴消毒、自然分娩接生技术、产时新生儿护理、产时巡

回配合和分娩产妇角色扮演，共五项。 

（2）团队合作与分工：四位选手组成“接生”团队，模拟临床工作过程，合作

完成“足月自然分娩接生”。各校四名选手检录后随机抽签，现场决定四位选手各自

须完成的比赛项目，其中一位选手完成“产前外阴消毒”和“分娩产妇角色扮演”两

项操作。 

（3）封闭式考试。全程现场直播。 

（二）组队要求 

各省（市）限一所高职院校及一所中职院校参赛。助产专业分委会委员所在院

校均须参赛。国家级示范高职院校可直接报名。每参赛队学生 5名，可配领队 1名及

指导教师 2～4名，负责本队参赛事务的组织、协调与管理工作。参赛选手必须为全

国职业院校助产专业在校学生（含 2017 年毕业生）。请各学校严格把好选手资格审

查关，如发现参赛选手资格不符，大赛组委会将取消其参赛资格及成绩。 

六、奖项设置 

本次比赛设一、二、三等奖和优秀奖，获奖比例分别为 10%、20%、30%和 40%，获

奖者授予相应荣誉证书。 

七、其他 

1.参赛费 6000 元/校。大赛期间各院校参赛师生团队食宿统一安排。住宿及交通

费用等自理。 

2.助产专业分委会委员负责各省（市）报名工作。经各省（直辖市、自治区）参

赛报名负责人同意后，填写各参赛学校报名回执（附件 1）。请于 2017 年 4 月 1 日前

将电子版发至电子邮箱 784252098@qq.com，纸质版加盖学校公章后邮寄至漳州卫生职

业学院护理系，并电话确认回执信息。 

3.请参赛队加入全国助产大赛 QQ 工作群 602368778，以便沟通联系。 

4.联系方式 

联 系 人：林艺萍 

联系电话：0596-2559515，15711511331 

电子邮箱：784252098@qq.com。 

通讯地址：福建省漳州市西洋坪路 12 号 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护理系（363000） 



 

附件： 

1.第二届全国职业院校助产专业技能大赛参赛学校报名回执 

2.各省（直辖市、自治区）参赛报名负责人名单 

3.卫生行指委助产专业分委员会成员名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全国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

2017 年 3 月 2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附件 1 

第二届全国职业院校助产专业技能大赛 

参赛学校报名回执 

学校名称  所属省（市）  

联系人 

姓名 
 

联系 

电话 
 

QQ 号  

E-mail  

学校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（学校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 月  日 



 

附件 2 

第二届全国职业院校助产专业技能大赛 

各省（直辖市、自治区）参赛报名负责人名单 

 

序号 省（市、自治区） 负责人 单位 联系电话 

1 北京市 倪胜莲 北医三院 13651282880 

2 

福建省 

河南省 

西藏自治区 

杨 峥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13607555933 

3 广西自治区 游 坤 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8078186038 

4 
天津市 

河北省 
简雅娟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8622223701 

5 
上海市 

浙江省 
金庆跃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13566789280 

6 
江西省 

湖南省 
程瑞锋 江西卫生职业学院 13870633836 

7 
重庆市 

四川省 
谭  严 重庆三峡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3372739003 

8 
广东省 

海南省 
林  珊 东莞卫生学校 13924359505 

9 
安徽省 

湖北省 
王玉蓉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13500510256 

10 

辽宁省 

吉林省 

黑龙江 

杨全凤 辽宁医药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13941421265 

11 
内蒙古自治区 

青海省 
潘 颖 内蒙古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13947926688 

12 

山西省 

甘肃省 

宁夏自治区 

王玉香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 13593422883 

13 陕西省 冯  华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13992085860 

14 江苏省 冯冬梅 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 15152191129 

15 
云南省 

贵州省 
徐  芹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8987832036 

16 山东省 耿  杰 淄博职业学院 13953317176 

17 新疆自治区 徐国华 新疆昌吉卫生学校 15299664359 



 

附件 3 

全国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

助产专业分委员会（2016-2019 年）成员名单 

 

主 任 委 员 

沈国星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

林梅英 辽宁医药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

副主任委员 

林  珊 东莞卫生学校 

金庆跃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

秘      书 

杨  峥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

杨全凤 辽宁医药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

委      员  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 

万宏伟 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 

王玉香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 

王玉蓉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

冯  华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

冯冬梅 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 

朱  芳 大连妇产医院 

庄红梅 漳州市医院 

闫金凤 湛江卫生学校 

李  琴 大理卫生学校 

杨  峥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

杨全凤 辽宁医药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

吴  江 江西省赣州卫生学校 

耿  杰 淄博职业学院 

倪胜莲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

徐  芹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



 

徐国华 新疆昌吉卫生学校 

郭永凯 福建省福清卫生学校 

黄  群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

黄炎群 揭阳市卫生学校 

程瑞峰 江西卫生职业学院 

游  坤 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

简雅娟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

谭  严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

翟向红 临沂卫生学校 

潘  颖 内蒙古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

戴  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

魏碧蓉 莆田学院护理学院 


